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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府发〔2019〕2 号

共青城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可以不公开招标项目规范

管理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茶山街道办事处，南湖新城管委会，市政

府各部门，市直及驻市各单位：

《政府投资可以不公开招标项目规范管理的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 2019 年 4 月 11 日第二届市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研究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9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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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投资可以不公开招标项目规范管理的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规范我市政府投资可以不公开招标项目的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

发改委令第16号）等法律、法规的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政府投资项目的范围

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项目，是指使用下列资金（或资产资源）

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：

1.本级财政预算资金；

2.上级部门专项补助资金；

3.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；

4.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等政府主权外债资金；

5.其他纳入财政管理的资金或资产。

二、可以不公开招标的范围

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可以不公开招标项目，是指《必须招标

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改委令第 16 号）中规定的必须招标的

工程项目以外的项目，主要包括：

1.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的项目中，使用政府投资资金 200 万

元人民币（含下限不含上限，下同）以下，或该资金占投资额10%

以下的项目。

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，但是该资金不占控股或者主导

地位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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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施工单项财审价在50—4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。

3.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财审价

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。

4.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咨询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价在30-100万

元人民币的项目。

5.非使用国际组织、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

6.使用上级补助资金的项目，有其他规定要求的从其规定。

三、建立项目实施管理库

为了规范项目管理、简化办事程序、提高项目建设效率，由

市行政审批局牵头设立工程项目施工企业库、项目咨询服务公司

库、设备材料供应商库，具体标准、规模和运行模式，会同审计、

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农业、环保等行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，报市

政府批准后施行。

项目施工企业库、项目咨询服务公司库、设备材料供应商库

的选定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年初采取公开采购的方式

确定，进行分类管理，实行动态调整，制定考核办法，年终对各

库进行行业综合考核评定，实行末位淘汰制，每年淘汰率不小于

15%，次年视情况予以补充。

四、规范操作程序

1.项目建设的确定，由部门根据需要提出计划，按程序报市

政府批准后实施；或市政府确定，指定部门实施；

2.项目的施工（服务）单位全部在项目施工企业库、项目咨

询服务公司库、设备材料供应商库中抽取或选定 5 家，被抽取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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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定单位密封报价，由业主单位综合评定确定。因特殊工艺等情

况，库内无符合要求的企业，业主单位联系 3 家进行比选，由业

主单位综合评定确定；

3.施工（服务）单位的确定后，需在本市门户网站内公示1-3

天，最终确定后，项目业主单位应在 5 个工作日内，将有关情况

分别报纪委监委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备案；

4.审计部门对项目要进行依规监管和审计；

5.在实施过程中，突破施工、货物采购财审价或咨询服务合

同价的，违反《招投标法》和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

发改委令第16号），由业主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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